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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陕西省兴平市掀起过不少“美食风暴”的网红博主梁某因
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刑罚。

“家人们，不到200块钱就可以吃上满满两锅炖肉，再加上四碗酸汤
臊子面，好吃不贵，经济实惠。想吃的，视频左下方团购，先到先得，过时
不候，地址就在……”梁某凭借亲切的关中话、令人垂涎欲滴的探店视
频以及实用新奇的好物推荐，成功收获了6万名粉丝，成了当地众多商
家眼中开启财富大门的“流量密码”。对梁某来说，这本是一场稳赚不赔
的生意，但是梁某为了从更多的商家处赚取高额推广费，竟为一些没有
资质的商家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以此获得更多店铺的推广资格。

从2024年9月开始，梁某利用本地4家餐饮店老板急于享受“团购”
红利的心理，声称可以为其解决因缺少食品经营许可证而不能开启

“团购”功能的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拿下4家餐饮店的推广资格。
梁某迅速联系好友李某，两人商定以每张40元的价格制作假证。李

某在网上找到一家声称能“解决一切证件问题”的“科技工作室”，一番讨
价还价后，以每张20元的价格让对方制作4张假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随后，梁某将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上传至网络销售平台，使4家
餐饮店获得了“团购”销售资格，他收取了6000元的推广费。

2024年10月，市场监管部门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这4家商家上传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假的，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24年12月，该案被移送至兴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1月17
日，该院以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对梁某、李某提起公诉。2月
25日，法院分别判处二人拘役五个月，各并处罚金1万元。

（郝雪 张梦莹）

买卖假食品经营许可证
网红美食博主锒铛入狱

为私吞前妻财产，唆使母亲在法庭上作伪证，结果偷鸡不成蚀把
米，自己因妨害作证进了监狱。经山东省莱西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
日，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郭某与纪某于2017年1月协议离婚，离婚后，二人关系尚好。2018年4
月，因公司需要，纪某带郭某母亲贾某到银行开设了账户，并预留自己的电
话号码。后该账户一直由纪某使用支配，用于收取其公司的经营款项。

2019年2月，李某通过郭某向纪某借款100万元，由郭某通过该账
户向李某转账并出具了借条。2021年5月，纪某提起民事诉讼状告郭
某、李某，称该笔借款多次催要未果，要求郭某、李某承担还款责任。郭
某、李某辩称与纪某不存在借贷关系，该账户为贾某所有，纪某不享有
卡内资金所有权，并提交伪造的虚假还款转账记录。

之后，纪某申请追加贾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郭某指使下，贾
某当庭陈述涉案借款为其本人出借，与纪某无关，且借款已还清、借条
当场撕毁。纪某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讯问，贾某承认该账户为纪某实
际支配使用，纪某借给李某的钱与自己无关，郭某也对其指使贾某在
法庭上作虚假陈述的行为供认不讳。

经调解，李某与纪某达成协议，李某向纪某道歉并将欠款及利息
一次性还清。莱西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郭某在民事诉讼中指使他人
作伪证，妨害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其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于2024
年8月7日向法院提起公诉。 （郭树合 吴淑范）

唆使母亲作伪证
弄巧成拙进牢房

一些公司和平台为了加大推广力度，以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在
线下推广App，但这种推广渠道却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生财”之道。

2023年8月，负责某电商平台App推广的王某龙从上线孙某涛处
了解到，通过获取他人手机号码并配合注册QQ号，能赚取高额佣金。
王某龙将其视为“商机”，迅速寻找下线。他纠集贺某才、黄某静、游某
粉等人，在贵州省兴义、安龙、普安等五县、市的乡镇快递站，以租赁
场地的形式摆摊设点。他们打着免费领取洗脸盆、洗衣液、雨伞等礼
品的旗号，吸引过往群众注册软件，在帮助群众操作的过程中偷偷获
取其手机号码，并发送至“工作微信群”，为上线注册QQ号提供便利。

完成注册后，孙某涛通过虚拟货币与王某龙进行结算，王某龙再
向其下线逐一转账分赃。至2024年8月案发，王某龙等人利用公民手机
号码成功注册近2万个QQ号，其中，王某龙非法获利56万余元，孙某
涛获利32万余元，游某粉等下线人员分得2万余元。

普安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王某龙等5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以
免费领取礼品为幌子，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其个人信息，涉
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25年1月17日，该院依法对王某龙等5人提
起公诉。 （粟龙羿 蒋芸）

免费礼品是“套路”
信息泄露难挽回

□本报记者 龚婵婵
通讯员 吴爱晶 潘善辉

“可以注意看瓶身上的钢印和防伪码”
“要从正规的渠道进货”……“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前夕，浙江省东阳市检察院经
济开发区检察室检察官走进市区一建材市
场，走访装修材料美缝剂销售商户，普及假
货鉴别知识，助力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产权，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利益驱使，美缝师傅成“股东”

2022年5月的一天，老陈收到了网购
的 10 组某品牌金装美缝剂，一共 170 多
元，但他发现这些美缝剂包装粗糙，甚至
瓶身上的膜都是歪的。他随即上网搜索该
品牌官方店铺，发现售价比自己买的贵了
一倍左右。“价格相差这么多，质量会不会
有问题？是不是假冒产品？”老陈向市场监
管部门进行了举报。次月，市场监管部门
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随着侦查的深入 ，一个集配件供
应、“白管”生产、“贴牌”售假于一体的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黑灰产业链逐渐浮
出水面。

2021 年 6 月，高某在从事一段时间
的装修美缝施工后，认为只干美缝利润
低，萌生了自行生产制作美缝剂的念头。
他找到曾因生产假冒大牌美缝剂被判
刑、处于缓刑考验期内的老乡姜某，二人
一拍即合，于 2021年 10月成立了一家材
料公司。材料公司成立后，他们注册了几
个自有美缝剂品牌，但因知名度不高、质

量不过关等因素，产品销量一直不佳。高
某和姜某决定将公司主营业务方向调
整为生产销售“白管”供他人“贴牌”。

所谓“白管”，就是生产灌装好内容
物的美缝剂成品，但只有白色的瓶身，无
任何商标、品名、钢印等。二人先后游说、
拉拢从事美缝施工的老乡刘某、张某、徐
某等多人入股，并承诺股东从公司批量
进购“白管”给予一定比例的提成。就这
样，材料公司的“白管”销量节节攀升，最
多的时候日均出货达 1万多组。

制假售假，廉价“白管”涌入市场

为了方便客户拿到“白管”后直接
进行贴膜等后续操作，高某按照假冒对
象品牌成品 1∶1 的尺寸向厂家订购空
管，将自行生产的美缝剂胶泥灌装、封
管。高某还找到江苏某彩印包装公司，

制作印有某注册商标标识的热转印膜，
并提供给购买“白管”的客户。

为躲避监管，材料公司在厂里仅生
产“白管”，并不直接进行“贴牌”操作，
公司订单群内使用“白瓶红盖”“绿瓶绿
盖”等暗语用来指代假冒某品牌，高某
和姜某之间还使用“画纸”一词代替“热
转印膜”进行沟通。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犯罪团
伙辗转隐藏在居民楼的 11 个窝点，“贴
牌”、包装、发货，出售给线上平台或线
下门店，卖出假冒品牌美缝剂 140 余万
组，涉案金额 1600 余万元。经查，高某
从中获利 10万元，姜某获利 6万元。

2022年9月，高某、姜某、刘某、张某、
徐某先后被抓获归案。“我只是生产‘白
管’，没有生产假冒产品。”“‘白管’卖出去
后被用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到案后，
高某、姜某始终不承认犯罪事实，并坚称

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不枉不纵，黑产链条全打击

“结合查获现场情况、同案犯供述，
以及出货登记表等证据，经综合分析研
判，我们认为该案的犯罪事实是清楚
的。”办案检察官表示，高某、姜某二人
的聊天记录充分体现了高某生产“白
管”就是为了供大客户贴牌销售的主观
故意，高某购买大量“画纸”为大客户提
供配套服务的行为，也能进一步印证其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故意。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高某供认不
讳：“只要留住大客户，他们假货卖得好，
我们‘白管’就卖得掉。”2024 年 8 月，经
东阳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假
冒注册商标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五年
四个月，并处罚金 40 万元；撤销姜某缓
刑，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8 万元；判处刘某、张某、徐某有期徒刑
三年至四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

制作“白管”的公司、“贴牌”的窝点
被一网打尽，那上游提供热转印膜的环
节是否构成犯罪？办案过程中，检察机
关发现，江苏某彩印包装公司未经注册
商标权利人授权，由顾某、姜某某安排
生产包含假冒商标标识的美缝剂热转
印膜，并销售给高某等人，数量 110 余
万套，非法经营数额 23万余元。

前不久，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该
彩印包装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因犯非法
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

此外，该案涉及人员众多，其中大部
分是各个窝点参与贴膜、打钢印、打包、发
货的工人，检察机关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
提出相应量刑建议，均获法院判决支持。

美缝师傅觉得只干美缝利润低，便注册公司销售自有品牌美缝剂，但销量一
直不佳，没想到调整业务方向后销量节节攀升——

“白管”美缝贴膜成大牌

3 月 10 日，浙江省东阳市检察院经济开发区检察室检察官走访市区一建材市
场美缝剂商户，普及假货鉴别知识，助力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骆军 彭蕊

“这些假冒伪劣灯具未做老化测试、
点亮测试，也没测功率、流明、色温……存
在严重质量安全隐患。”3月 13日，在重庆
市梁平区某家居购物广场，某知名灯具品
牌经销商伍经理手持真假灯具，向群众揭
示假冒伪劣产品危害。这是重庆市检察院
第二分院（下称二分院）、梁平区检察院联
合开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普法宣传活动
中的场景。从“白皮灯”到安全灯，检察机
关用法治之光，照亮万家灯火。

这一活动源于一起假冒伪劣灯具案。
2023年 9月，从事服装销售的陈先生在网
上购买一批“大牌”灯具用于门店装修，收
货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客服却不理睬，于
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并报案。无
独有偶，当地彭女士从某电商平台购买同
一品牌灯具后，因做工太差，拿到线下专
卖店核验，被告知是假货。接二连三出现
同样案情，当地警方迅速立案，并邀请梁
平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该案涉及网上侵权界定、犯罪金额认
定、案件跨省办理等问题，必须查清制假售
假过程，构建从制假窝点到销售终端的全
链条闭环证据体系。”梁平区检察院依法介
入该案后，承办检察官唐千岚制作侦查意
见书，聚焦假冒商标溯源比对、真实交易记
录穿透式筛查、消费者证言收集固定等10
个方面列出侦查要点，锁定关键证据。

调查发现，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10
月，龙某兵等 3 人采购未贴标的“白皮
灯”，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擅自用激光打

标机将某知名灯具品牌商标印在“白皮
灯”上。

唐千岚介绍说：“成本仅 10元的‘白
皮灯’，经贴标伪装，就变成售价数百元甚
至上千元的品牌灯具。”

随着调查深入，“白皮灯”来源水落
石出。为使犯罪更隐蔽、利润最大化，龙某
兵等 3人邀老乡龙某鹏成立工厂，专门生
产用于造假的“白皮灯”。他们还伪造质检
合格报告，在网店页面打着“品牌代理”

“工厂直销”旗号，营造正规授权假象，销
售假冒产品。制假、售假完整链条清晰呈
现：上游工厂生产“白皮灯”，中游贴标假
冒品牌，下游通过电商平台以正品五六折
的价格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

2023年 10月，该案移送梁平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

“案发后，下游犯罪的龙某兵等人自
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赔被侵权企业损失并
获谅解。但作为‘白皮灯’生产工厂的法定
代表人，上游犯罪的龙某鹏一直拒不认
罪。”唐千岚介绍说。由于假冒注册商标案
件环节多、链条长，该院立即启动重大案
件请示报告机制，就证据采信、法律适用
等关键问题，积极寻求二分院指导支持。
2024年 7月，梁平区检察院以龙某兵、龙
某鹏等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

鉴于该案在渝东北辖区属于新类型
且疑难复杂案件，2024年 9月，重庆市第
二中级法院依相关规定，向梁平区法院发
出改变管辖决定书，决定对上游犯罪的龙
某鹏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提级审理。
梁平区法院随后将案卷材料退回梁平区

检察院，2024年 10月，该院将龙某鹏一案
移送至二分院。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负责生产灯
具，既没参与贴牌制假，也没参与网上售
假。”面对龙某鹏的辩解，二分院普通犯罪
检察部门副主任谭强不急于反驳，而是拿
出一摞材料——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知悉
货物去向，资金交易记录印证其参与利润
分成，工厂工人证言揭露其参与调试激光
打标机。一系列证据，“剑指”龙某鹏明知他
人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而为其提供制
造侵权产品半成品的犯罪事实，龙某鹏逐
渐沉默，最终低头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前不久，经二分院提起公诉，重庆市

第二中级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龙
某鹏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6万元。当地法院判处龙某兵等 3人有期
徒刑三年至四年，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
罚金7万元至20万元。

梁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一表示：
“假冒伪劣灯具对品牌影响极大，消费者
不知情买到假货，会认为产品品质下滑，
进而找品牌方售后维权，给被侵权企业带
来困扰。”对此，该院在追究侵权人刑事责
任同时，制发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支持被侵权企业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终为企业挽回
损失31万元。

10元“白皮灯”如何变身品牌灯具？
重庆：打击假冒伪劣灯具，用法治之光照亮万家灯火

3月 13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梁平区检察院联合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普法
宣传活动，邀请某知名灯具品牌经销商伍经理向群众介绍假冒伪劣灯具的危害。


